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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 
一、 現行公務人員之考試任用，常有任用考試及資格考試之爭議，請分析二者之內容及其優缺點。

又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法針對上述爭議所提出的解決之道為何？請分別說明並評述之。（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於比較歷史性的考題，需了解考試制度的變革，以及歷次的修法重點。 

考點命中 參見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一回第78頁至第79頁。 

 

答： 
(一)任用考試：係指考試與任用密切配合，即考用合一。 

1.將錄取人員分為正額與增額（候用名冊）。正額錄取人員係按用人機關報缺後於年度考試中錄取；增額

錄取人員係視考試成績增列增額錄取人員，列入候用名冊，於正額錄取人員分發完畢後，由分發機關配

合用人機關任用需要依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發任用。 

2.增列「增額錄取人員」之理由：補正額錄取人員之不足，蓋正額錄取人員可能無法報到，致用人機關無

人可用，且使用人機關於年度間亦有人員可以補缺。但為避免增額錄取人員產生排擠效應，故增額錄取

人員於下次該項考試放榜之日前未獲分發任用者，即喪失考試錄取資格。 

(二)資格考試：考試及格僅取得遴用資格，任用仍需由各機關自行遴用。 

(三)任用考試與資格考試之優缺點比較： 

 任用考 資格考 

優點 

1.保障考生任用資格 

2.符合用人機關需求 

3.避免用人機關人情關說、請託 

1.可拔擢人才，不受用人機關報缺限制 

2.用人機關可自行遴用、挑選 

3.廣泛網羅人才 

缺點 
1.供需未必能完全滿足 

2.會有遺珠之憾 

1.供需失衡（流浪公務員） 

2.人情關說、請託 

3.對日後招考產生排擠效應 

4.考試及格人員無任職保障 

(四)目前公務人員考試係任用考試兼具資格考試，其相關規定如下： 

1.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條第1項與第2項之規定： 

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行之，其考試成績之計算，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其他法律與本

法規定不同時，適用本法。前項考試，應依用人機關年度任用需求決定正額錄取人數，依序分發任用。

並得視考試成績增列增額錄取人員，列入候用名冊，於正額錄取人員分發完畢後，由分發機關配合用人

機關任用需要依考試成績定期依序分發任用。 

2.又，同法條第 4 項與第 5 項規定： 

正額錄取人員除前項保留錄取資格者外，應於規定時間內向實施訓練機關報到，逾期未報到者，即喪失

考試錄取資格。依第三項保留錄取資格者，於原因消滅後三個月內，應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申

請補訓，並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通知分發機關依序分發任用。逾期未提出申請，或未於規定時

間內，向實施訓練機關報到者，即喪失考試錄取資格。列入候用名冊之增額錄取人員，因服兵役無法立

即接受分發者，得於規定時間內檢具事證申請延後分發。增額錄取人員經分發任用，應於規定時間內，

向實施訓練機關報到，逾期未報到者，或於下次該項考試放榜之日前未獲分發任用者，即喪失考試錄取

資格。因服兵役申請延後分發任用者，亦同。 

3.故此，凡考試成績通過者，便達考試錄取資格。考試成績通過達錄取資格者，依用人機關年度任用需求

決定正額錄取人數，依序分發任用，接受訓練。通過訓練者，正式任用。除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條第3項

(如下)列舉之事項外，逾期未向實施訓練機關報到者，喪失考試錄取資格。 

 

二、 請依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分別說明「試用」及「調任」的規定各為

何？並請評述之。（25 分） 
試題評析 因97年任用法修法部分，至今仍有多數修法重點尚未命題，本題可謂「回顧」97年任用法修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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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考點命中 參見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一回第120頁至第139頁。 

 

答： 
(一)有關試用之規定（參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0條之規定）： 

1.試用之必要：初任各官等人員，未具與擬任職務職責程度相當或低一職等之經驗六個月以上者，應先予

試用六個月，並由各機關指派專人負責指導。試用期滿成績及格，予以實授。 

2.試用成績不合格之要件： 

(1)有公務人員考績法規所定年終考績得考列丁等情形之一者。 

(2)有公務人員考績法規所定一次記一大過以上情形之一者。 

(3)平時考核獎懲互相抵銷後，累積達一大過以上者。 

(4)曠職繼續達二日或累積達三日者。 

3.試用成績不合格之效果及救濟：試用成績不及格，予以解職，但試用成績不及格人員得向考績委員會陳

述意見及申辯。考績委員會對於試用期滿成績考核案件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平時試用成績紀錄及案

卷，或查詢有關人員。 

(二)有關調任之規定： 

調任係指現職公務人員職務調動者而言，公務人員任用法（下稱本法）、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下稱本

辦法）相關規定及大法官會議解釋說明如下： 

1.職組、職系及職務之調動： 

(1)依本法第18條、本辦法第4條之規定，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及委任第二職等以下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

間得予調任。其餘各職等人員在同職組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並得單向調任與原任職組織系視為

同一職組織系之職務。 

(2)人員之調任，必要時，得就其考試、學歷、經歷或訓練等認定其職系專長，並得依其職系專長調任。 

(3)具備本辦法第5條至第7條規定之要件，得認為具有擬調任之職務職系專長。 

2.官等、職等之調動： 

(1)釋字第483號解釋意旨謂：「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8條第一項第三款前段規定：「經依法任用人員，除自

願者外，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者，仍以原職等任用」，有任免權之

長官固得據此將高職等之公務人員調任為較低官等或職等之職務；惟一經調任，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十三條第二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之規定，此等人員其所敘俸級已達調任職等年功俸最高級者，考績

時不再晉敘，致高資低用人員縱於調任後如何戮力奉公，成績卓著，又不論其原敘職等是否已達年功

俸最高級，亦無晉敘之機會，則調任雖無降級或減俸之名，但實際上則生類似降級或減俸之懲戒效

果，與首開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利之意旨未盡相符，主管機關應對上開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

俸給法及附屬法規從速檢討修正。」 

(2)依本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經依法任用人員，除自願者外，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 

(3)依本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

為限，均仍以原職等任用，且機關首長及副首長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主管人

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副主管或非主管，副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非主管。但有特殊情形，報經總

統府、國民大會、主管院或國家安全會議核准者，不在此限。 

3.特種考試及格人員之調任限制： 

(1)依本法第18條第3項規定，各等級特種考試及格人員之調任，以申請舉辦該特種考試之機關及其所屬機

關有關職務為限。 

(2)依本辦法第9條規定，各等級特種考試及格人員之調任，應受各該考試及任用法規之限制。 

 

三、 現行公務人員保險制度所依據的法律為何？又公務人員保險的主管機關、承保機關、要保機

關、保險項目、保險費率以及按月繳付保險費的分擔比例各為何？請分別說明之。（25 分） 
試題評析 依法律規定說明即可。 

考點命中 參見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第15頁至第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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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配合全民健康保險法民國84年3月1日開辦，修正「公務人員保險法」，停止公務人員眷屬疾病保險、退休公務

人員及配偶之疾病保險，將有關該等醫療保險均轉由全民健保辦理。之後又於88年合併「公務人員保險法」與

「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修正為「公教人員保險法」（下稱本法），即為目前之主要法律規定。說明如

下： 

(一)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銓敘部，承保機關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指定之機關(構)辦理。要保機關為總統府及所屬

機關、五院及所屬機關、各級民意機關、地方行政機關、私立學校及教育文化機關、衛生及公立醫療機

關、公營事業機關、私立學校、其他依法組織之機關。 

(二)本保險包括殘廢、養老、死亡、眷屬喪葬及育嬰留職停薪五項。本法第3條定有明文。 

(三)保險費： 

1.保險費率： 

(1)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給 4.5%至 9%。 

(2)前項費率應由承保機關(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指定之中央信託局)聘請/委託精算師定期精算。如需調整費 

率，應報請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敷實釐定。 

(3)每月保險俸(薪)給，係依公務人員及公立學校教職俸(薪)給法規所定本俸(薪)或年功俸(薪)為準。 

2.保險費之負擔： 

(1)按月繳付，由被保險人自付 35%，政府補助 65%。私立學校教職員由政府及學校各補助 32.5%。 

(2)前項政府補助私立學校教職員之保險費，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別編列預算核發。 

3.免負擔保險費之情形： 

(1)被保險人依法徵服兵役保留原職之服役期間(但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學校負擔)。 

(2)原參加公務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以繳付保險費滿 30 年或繳付保險費未滿 30 年，繼續繳付 

本保險費屆滿 30 年之被保險人，於本保險有效期間。 

 

四、 何謂公務人員加給？加給共分為幾種？請依現行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之相關規定，說明各種

加給之給與如何訂定？請分別說明之。（25 分） 
試題評析 主要在測試考生對於相關規定的了解程度。 

考點命中 參見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第1頁至第14頁 

 

答： 
(一)所謂加給，係指本俸、年功俸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之不同，而另加之給與。而依公務

人員俸給法第5條規定，加給分下列三種：一、職務加給：對主管人員或職責繁重或工作具有危險性者加給

之。二、技術或專業加給：對技術或專業人員加給之。三、地域加給：對服務偏遠或特殊地區與國外者加

給之。 

(二)職務加給，係指對主管人員或對職責繁重、工作具有危險性者加給之。技術或專業加給，係指對技術或專

業人員之加給。地域加給，係指對服務偏遠或特殊地區與國外者加給之。 

(三)依公務人員加給給予辦法第4條之規定，公務人員各種加給之給與，應衡酌下列因素訂定：一、職務加給：

主管職務、職責繁重或工作危險程度。二、技術或專業加給：職務之技術或專業程度、繁簡難易、所需資

格條件及人力市場供需狀況。三、地域加給：服務處所之地理環境、交通狀況、艱苦程度及經濟條件。 

(四)另依公務人員加給給予辦法第9條之規定，各機關組織法規規定並實際負領導責任之主管人員，或組織法規

以外之其他法律規定應置專責承辦業務人員並授權訂定組織規程，其擔任組織規程內所列主管職務，並實

際負領導責任者，得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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